附件2

关于《关于修改〈深圳经济特区规划土地监察条例〉的决定（征求意见稿）》的说明

为进一步加强规划土地监察工作，规范规划土地监察执法行为，落实我市机构改革要求，我局结合目前的改革形势和规划土地监察执法实践需求，组织开展了《深圳经济特区规划土地监察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的修改工作，形成了《关于修改〈深圳经济特区规划土地监察条例〉的决定（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征求意见稿》）。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bookmark: _Toc128469631]一、修改的必要性
《条例》实施后在促进国土空间规划和土地管理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以及规划土地监察工作的不断推进，需对《条例》进行修改：
（一）是进一步顺应上位法新要求的需要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等上位法的修订，对行政执法的权责界定、程序规范等方面提出了更为严格和细致的要求。在此背景下，此次《条例》修改落实上位法的法治要求，通过进一步明确责任主体、完善执法程序，确保规划土地监察工作在各个环节都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二）是落实规划土地监察体制机制改革的需要
我市规划土地监察体制机制发生了较大变化。2024年，原市规划土地监察局撤销，其职责划入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原各区（新区）规划土地监察机构撤销，其规划土地监察职责划入各区城管和综合执法部门。同时，我市于2021年推进街道综合行政执法工作，将“根据城市规划和土地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规章，对违反城市规划和土地管理规定的行为进行查处”纳入街道综合行政执法范围，根据《深圳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延长〈深圳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暂时停止适用《深圳经济特区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条例》《深圳经济特区规划土地监察条例》有关规定的决定〉期限的决定》，自2021年9月1日起《条例》部分涉及体制机制、案件办理等条款（第四条第一款、第四条第二款、第十二条第二项至第四项、第十三条、第十八条等）暂时停止适用至2026年8月31日。要求在暂时停止适用期限届满前认真研究，对于可行的暂时停止适用内容提出修改完善相关法规规定的议案，提请市人大常委会审议。因此，有必要通过《条例》的修改，落实中央、省、市各项改革部署，回应新一轮机构改革要求，完善相关体制机制，确保全市规划土地监察工作有法可依。
二、主要修改内容
（一）理顺执法体制机制
针对规划土地执法体制机制，《征求意见稿》主要作了两方面的修改：一是结合当前机构改革及执法职权划分情况，在《征求意见稿》第五条中明确市规划和自然资源部门、区城管和综合执法部门、街道办事处的职责分工，并在《征求意见稿》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二条对各级规划土地监察机构职责进行了规定。二是《征求意见稿》第十三条根据对规划土地监察机构职责的修改情况，进一步对管辖权争议等相关处理规则予以相应调整。
（二）完善案件办理相关规定
[bookmark: _GoBack]结合国家、广东省及我市关于行政处罚案件需通过统一的市行政执法信息系统和行政执法综合管理监督系统（以下简称“双系统”）办理的要求，同时为发挥我市规划土地数字监察平台在接受投诉、举报及信息交换等方面的作用，《征求意见稿》第十八条调整了规划土地数字监察平台的使用要求，案件办理通过“双系统”进行。
（三）优化部分表述
《征求意见稿》对相关文字表述进行了适当的修改。包括但不限于：一是对市、区、街道规划土地监察工作的责任主体名称进行统一明确。二是将“城市规划”修改为“国土空间规划”。三是将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五条中的“鉴定结论”修改为“鉴定意见”等。
专此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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